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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办理生育证委托书 
（女方户籍地向男方户籍地委托） 

  

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： 

 

我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   村（居）

育龄妇女          ，婚嫁到贵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乡（镇、

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居），并在贵地长期居住，日常计划生育

服务管理纳入贵地，现委托贵地受理该夫妻再生育申请，并审核

该夫妻是否符合二胎生育条件，如符合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

条例》审批二胎的标准，请为其办理生育证。 

特此申明。 

     

 

 

 

县（市、区）（盖章） 

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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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办理生育证委托书 
（女方户籍地向女方单位属地委托） 

  

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： 

 

我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   村（居）

育龄妇女          ，在贵单位工作，并纳入贵地日常计划生育

服务管理范围，现委托贵地受理该夫妻再生育申请，并审核该夫

妻是否符合二胎生育条件，如符合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
审批二胎的标准，请为其办理生育证。 

特此申明。 

 

 

县（市、区）（盖章） 

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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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再生育审批所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

 

为规范我省再生育审批工作，对符合《条例》再生育政策要

求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，依据申请条款，应提交的证明材

料规定如下： 

一、符合《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，需提供的证明材料： 

（一）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： 

所需基本材料：父母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

具的《独生子女父母婚育情况证明》(附件 8) 或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

委会出具的《独生子女家庭情况证明》（附件 9）。 

1．父母婚姻关系未发生变化的，提供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

证》，如遗失或者未办的，可不提供该证；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

的，另外还需提供离婚证、离婚判决书或者离婚协议书。 

2．属于被收养的唯一子女，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《收养子

女证》或合法收养证明； 

3．曾有兄弟姐妹但均于未生育子女前死亡的，由注销户籍

的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，并提供其母亲户籍地（信息管理地）所

在单位（村、居）出具的死亡子女未生育子女的证明。其兄弟姐

妹死亡前未落户的应提供乡、村两级确认的证明。 

（二）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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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认为夫妻可以再生育的： 

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

传性残疾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《病残儿医学鉴定申请审批

表鉴定结果通知书》。 

（三）曾患不孕（育）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： 

1.民政部门出具的《收养子女证》；  

2.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或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出具的不孕不育

证明和怀孕证明。 

（四）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： 

1.提供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民族身份户籍

证明。 

2.夫妻双方单位或者户籍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只生育过

一个孩子的证明。 

（五）夫妻一方从事矿工井下作业或外海、远洋捕捞作业连

续五年以上，现仍从事该项工作，只生育一个女孩的： 

1.提供有从事矿工井下作业或外海、远洋捕捞作业资质单位

出具的工种和自申请之日起之前连续作业五年以上（每年作业时

间不少于 6个月）的证明。 

2.夫妻双方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只生育

一女孩证明。 

（六）夫妻一方为六级以上残疾军人的： 

提供部队颁发的六级以上伤残《伤残军人证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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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夫妻一方因非遗传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，只生育一女

孩的： 

1.夫妻近期（半年内）两张二寸正面免冠同底版合影彩照； 

2.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或司法部门出具的伤残人残疾证明（原

件），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级别以上的证明，或县以上劳动和社

会保障部门工伤四级以上的鉴定证明，或县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

门指定医院的鉴定结果，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级别以上的证明。 

3.夫妻双方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只生育

一女孩证明。 

（八）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的： 

1.再婚方离异的，提供离婚判决书（协议书）协议离婚的还

须提供离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其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

的生育证明； 

2.再婚方丧偶的，提供原配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

证明，其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生育证明； 

3.未生育方，提供其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

未生育子女证明。 

二、符合《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，需提供的证明材料： 

（一）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，与女方父母（户口性质不

限）共同生活并履行赡养义务的（女家姐妹数人，只照顾一人）： 

1.村委会提供的夫妻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以农

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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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村委会出具的夫妻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证明。 

3.男方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男方申请生育证前落户女

方的证明。 

4.女方其他家庭成员（含所有姐妹）签名的个人承诺、经过

公证的赡养协议及村（居）证明。 

（二）兄弟两人（不包括有姐妹的情况）以上，只有一个有

生育条件，且只生育一个子女，其他兄弟均已丧失生育条件并未

收养子女的： 

1.村委会提供的夫妻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以农

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。 

2.村委会出具的夫妻只生育一子女的证明。 

3.村委会出具的同胞兄弟中只有一人有一个孩子的证明，以

及其他兄弟因疾病丧失生育能力或因特殊原因不能结婚的证明； 

4.同胞兄弟因疾病丧失生育能力的需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

证明； 

5.同胞兄弟或其监护人同意该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协议

书； 

6.丧失生育能力方或其监护人出具不再生育或收养的保证

书； 

7.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部门的社会调查材料。 

（三）在与内陆不连接的海岛定居的。 

1.提供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在与内陆不连接的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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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常期居住的证明。 

2.村委会出具的夫妻只生育一子女的证明。 

三、符合《条例》第二十三条，需提供的证明材料： 

1.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育龄妇女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

份、自申请提出之日起之前在农村连续居住 5年以上和以农林牧

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；  

适用再生育政策的农村居民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根

据鲁政办发[2005]48 号文件，“农村居民是指长期在农村生活居

住，户口依法登记在村民委员会，依法承包经营分配农村土地（包

括田、土、山、水等）或不以投资为目的连续承包经营投标土地

5 年以上且没有转包，并且确实以农林牧渔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适用省《条例》关于农村居民的生育政

策”。 

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应根据《山东省实施<中

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>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符合以下条

件之一的农村常住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：“本村出生且

户口未迁出的；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；本村村民依

法办理领养手续且户口已迁入本村的子女；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

本村,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/3以上成员或者2/3

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。” 

对于落户城镇的农村人口(被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

单位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正式录、聘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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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除外)五年内可继续执行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。 

具体规定:一是大中专生升学时迁入学校，毕业后户口迁回

原籍的应按照原迁出地农村居民政策执行。二是农村居民应当是

现户口登记地址在村委会，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参加村两

委组织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；有承包责任田，以农林牧副

渔业为主要生活来源；有住房，在户口登记地居住连续五年以上

（每年中国传统节日及农忙季节回村居住可视为在农村连续居

住）。符合以上条件的可认定为农村居民，执行农村居民的计划生

育政策。 

2.村委会出具的夫妻只生育一女孩且女儿为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的证明。 

女方长期随男方在城镇生活居住的，如果不符合女方居住在

农村连续 5年以上的条件，不予审批生育证；女儿没有时间限制，

只要为农村居民即可。城镇居民到农村登记户口但是未达到上述

农村居民条件的，不享受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。   

四、符合《条例》第 24条，需提供的证明材料： 

1.双方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的需提供判决书或调解书，协议

离婚的需提供离婚协议书以及离婚证原件和复印件； 

2.双方单位或户籍地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出具的婚育证明； 

3、收养子女的须提供民政部门《收养子女证》； 

4、婚前子女 18周岁以上的，无须约定抚养权。 

五、涉外（港、澳、台）婚姻需提交的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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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居民与港、澳、台同胞或与外国人结婚长期居住在国内

的，执行我省生育政策。 

1.外国人一方提供县(市、区)以上对港、澳、台办公室和外

国人所在国家驻华大使馆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。 

2.我省居民一方提供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婚育状

况证明。 

3.符合我省《条例》规定的再生育情形之一的证明材料。 

外国人一方结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

后生育的子女，不在内地定居的，不计算子女数；在国内定居 2

年内累计超过 18个月的，计算子女数。 

六、婚育情况证明。 

由申请人工作单位（无工作单位的通过村（居）委会）负责

按审批事项要求出具与申请条款对应生育第二个子女婚育情况

证明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审核盖章。集体户由其

盖章单位出具生育证明，无单位的由本人进行个人承诺并签订合

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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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     

 

生育证受理证明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（夫妻）： 

 

我单位已受理您的再生育申请，需要经过乡级初审、县级审

批、公示、发证等工作程序，我单位将在30个工作日内给您办结，

请您耐心等待办理结果。 

 

 

 

受理日期： 

预计办结日期： 

 

 

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乡（镇、街办）（盖章） 

 

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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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 

 
         县（市）区卫生计生委 

二孩生育申请不予批准决定书 
 

           申不字［ ］    号 

 

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夫妇： 

经审查，你们不符合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的

二孩生育条件。本机关决定，对你们的二孩生育申请不予批准。 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６０日内，依法向     

县人民政府或者xx市卫生计生委会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自接到

本决定书之日起３个月内直接向XX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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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 

 

责令补办生育证告知书 

 

_________、________夫妇： 

经调查，女方已怀孕，为维护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，避免未

经批准再生育的违法行为发生，告知如下： 

1、你夫妇已经符合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     

条第    款再生育的条件，请你夫妇在生育前到我处申请办理二

孩生育证，持生育证方可再生育。 

2、严禁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私自流引产，对怀孕 14

周以上，非医学需要私自流引产的，视为选择性终止妊娠。依据

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有关规定将不再批准你二人再生

育申请，同时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 

3、如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办理二孩生育证，导致无证生育的，

将依据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有关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，

同时将依据有关规定缴纳违约金。 

咨询电话： 

当事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或街道办事处（盖章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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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8 

 

独生子女父母婚育状况证明 

 

        ，男（女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。户

籍地为：               ，工作单位为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其配偶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。该夫妇于      年   

月   日结婚，于    年  月  日生育（收养）一男（女）

孩：           。（夫妻二人有离婚、再婚、丧偶现象的，请在

下方详细说明婚姻变更情况及生育情况）： 

 

 

该夫妇只生育（收养）一个孩子，至今无其他违法生育、非

法收养现象。          无其他同父异母、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

 

  乡（镇、街办）计生办（盖章）    村（居、单位）章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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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9 

 

独生子女家庭情况证明 
 

夫妇姓名 
出生

年月 
身份证号码 

民

族

婚姻

状况

结婚时

间 

户口

性质

户籍地

或单位 
现居住地 

男                

女                

独

生

子

女

家

庭

证

明 

    该夫妇于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生育一个男孩（女孩）姓名为        ，身份证

号码为            ，无违法生育，系独生子女家庭。（若有一方为再婚，另出具再婚

的婚育状况证明）。 

村（单位）盖章 ： 

负责人签字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乡（镇、街办）计生办盖章： 

经办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4年 6月 3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人：范其鹏 




